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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4/2021_2022__E5_BE_8B_

E5_B8_88_E4_BA_8B_E5_c122_484191.htm 夏群佩、王新平 （

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浙江星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

是经司法行政机关核准设立的律师执业机构，对于律师事务

所在民事或经济活动中提供的担保，有认为有效的，有认为

无效的。 有效者认为，律师事务所从事诉讼或非诉讼法律服

务活动，除极少数提供法律援助即无偿外，一般均按一定的

比例收取代理费或服务费，故律师事务所以追求营利为目的

，属于经营性的事业单位，如无其他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的情

况，其所提供的担保应为有效。 无效者认为，律师事务所是

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事业单位，不是经营性组织，维护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是律师事务所的根本

宗旨，因此，律师事务所属于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其

所提供的担保应为无效。 我们认为，律师事务所在民事或经

济活动中提供的担保是否有效，应当根据担保方式的不同而

区别对待。 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被《担保法》禁止担任

保证人，规定在该法第9条，即“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

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为保证人。”之所以禁

止公益性单位担任保证人，立法本意是保障其资产安全，维

持其地位和工作的稳定，不至于因为它们负担额外的债务而

无法发挥自身职能，为社会服务，从而危及公共利益。 律师

事务所是否属于公益性即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讨论这

一话题，就须从“公益”二字说起，顾名思义，“公益”即

为公共利益，不容置疑，律师事务所是面向社会大众服务的



，是为不特定的大多数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所以，其性质如

同学校、幼儿园、医院，是因公共利益之需应运而生的，因

此，说律师事务所是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并不过当。 不

可否认，随着律师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如今的律师事务所

基本上实行企业化管理，国家不拨经费（除个别国家出资设

立的律师事务所外），自负盈亏，它们向社会提供有偿服务

，具有较强烈的营利色彩，就该事实来看，说律师事务所是

以营利为目的即从事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也无不当。 大家或

许越发疑惑律师事务所倒底归属何方？我们认为，公共利益

与非公共利益是相对而言的，二者间没有非常精确的划分标

准，一般地说，在其所追求的目标或发挥的作用中，公共利

益为主或公共利益远远大于非公共利益的，就可认定为公益

事业，对此，最高法院孔祥俊博士在其著述《担保法及其司

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中也持类似的见解。众所周知，学校

、幼儿园、医院有公立和私立之分，私立的学校、幼儿园和

私立的医院，其设立的目的是为了营利，但客观上也起到了

教书育人或救死扶伤的作用，《担保法》并未因此区分公立

与私立，不管是公立或私立均不得为保证人。同样地，律师

事务所是以营利为目的，但其从事营利性或经营性活动的最

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公益事业，更好地实现为社会提

供法律服务的职能。由此看来，在律师事务所所追求的目标

或发挥的作用中，其公益性要远远大于非公益性即营利性，

前者占据主导地位，后者处于从属地位，依照上边“从随主

”之窥见，将律师事务所界定为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似

乎更科学、更贴切，更能体现律师执业机构的社会职能。如

此分析，律师事务所便不得为保证人，其所签订的保证合同



当属无效。 依照《担保法》第2条之规定，担保的方式除保

证外，还包括抵押、质押、留置和定金，《担保法》第9条仅

禁止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担任保证人，并未绝对禁止其

他方式的担保。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

解释》（下称《担保法解释》）第53条规定：“学校、幼儿

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其教育

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其他社会公益设施以外的财产为自身

债务设定抵押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抵押有效。”据此可见

，律师事务所以其法律服务设施即社会公益设施以外的财产

为自身债务设定的抵押，可以认定有效。并且，从《担保法

解释》第53条我们还可作如下的反面解释，即律师事务所以

其法律服务设施即社会公益设施为自身债务设定的抵押，应

当认定为无效。对于律师事务所以其财产为其他单位或个人

提供的抵押，因其不得作保证人，当然也不能作物上担保人

，因此，律师事务所以其财产为他人提供的抵押应为无效。

质押同理可得，此不赘述。 定金具有预付款的性质，律师事

务所所涉及的定金一般纯为自身利益而设，即使其因签订定

金合同而最终履行定金罚则之责，也不直接影响公共利益，

且相比之下，抵押的风险与后果要比定金来得严重，既然《

担保法解释》承认公益性单位以社会公益设施以外的财产为

自身债务所设定的抵押有效，则根据“举重以明轻”的法理

，较轻的定金当属应允之列，因而，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定金

合同应为有效。 综述，我们认为：律师事务所签订的保证合

同应为无效；以社会公益设施以外的财产为自身债务所设定

的抵押、质押有效，以其财产为他人提供的抵押、质押无效

；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定金合同应属有效。留置是法定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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